
 

 

 

 

越南教育培訓部整併為 18 個單位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經過精簡，教育培訓部組織架構由 23 個單位縮減為 18 個單位，

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。2025 年 2 月 27 日，教育培訓部發佈，

政府已頒布第 37/2025/ND-CP號議定，規定教育培訓部的職能、任務、

權限和組織結構。 

據此，教育培訓部是一個政府機構，履行幼兒教育、普通教育

（K12）、職業教育、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國家管理職能；職業技能

發展，對越南語和少數民族語言的管理；負責教育培訓部國家管理範

圍內的國家公共事務管理。 

第 37/2025/ND-CP 號議定規定，教育培訓部組織架構由 23 個單

位縮減為 18 個單位，其中包括：幼兒教育司、K12 教育司、高等教

育、國防安全教育司、學生司、法制司、組織人事司、計畫財務司、

總辦公室、監察局、教師及教育管理幹部局、品質管理局、科學技術

和資訊局、國際合作司、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、教育與時代報、教

育雜誌及越南教育科學院。 

職業教育總局和成人教育司繼續依法履行職責，直至教育培訓部

部長發布決定，整併為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。 

第 37 號議定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；取代政府於 2022 年 

10 月 24 日頒布的第 86/2022/ND-CP 號議定，該議定規定了教育培

訓部的職能、任務、權力和組織結構。 

撰稿人/譯稿人：陳和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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